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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提升行政效率，請本局所屬學校加強公文流程管控，並

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：「各機關應依

各職務之職責及工作性質，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及

行使權責之特殊限制。」；第4點：「各機關依前點規定，

由現職人員代理職務者，其職務代理之排定及權責，依下

列各款規定辦理：（一）職務之代理除有法定代理人者，

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外，其餘人員由機關依其職責及工作

性質排定職務代理人。如排由一人代理確有困難者，得酌

情分別指派數人代理，或由上級機關指派人員代理之。（

二）各機關應重視各級屬員平時工作調配，實施職務輪換

，使排定之職務代理人熟悉被代理人之工作。（三）現職

人員代理職務時，應確實負責辦理所代理職務之工作，除

報經核准者外，不得留待本人處理。」準此，各機關遇有

人員公差、公假、請假或休假，應確依前揭注意事項規定

，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，代理人員應即時辦理所代理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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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工作，不得留待本人處理。請假人員亦應先行將其工作

及持有之資料交代清楚，以利職務代理人員接續辦理，確

實達到行政效能之提升。一、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

項第3點規定：「各機關應依各職務之職責及工作性質，

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及行使權責之特殊限制。」；

第4點：「各機關依前點規定，由現職人員代理職務者，其

職務代理之排定及權責，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：（一）職

務之代理除有法定代理人者，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外，其

餘人員由機關依其職責及工作性質排定職務代理人。如排

由一人代理確有困難者，得酌情分別指派數人代理，或由

上級機關指派人員代理之。（二）各機關應重視各級屬員

平時工作調配，實施職務輪換，使排定之職務代理人熟悉

被代理人之工作。（三）現職人員代理職務時，應確實負

責辦理所代理職務之工作，除報經核准者外，不得留待本

人處理。」準此，學校遇有人員公差、公假、請假或休假

，應確依前揭注意事項規定，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，代理

人員應即時辦理所代理職務之工作，不得留待本人處理。

請假人員亦應先行將其工作及持有之資料交代清楚，以利

職務代理人員接續辦理，確實達到行政效能之提升。

二、各級學校公文流程若遇人員公出、開會或差假時除依前開

規定二、各機關公文流程若遇人員公出、開會或差假時除

依前開規定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外，若為緊急公文，各單

位應研議公文流程內部控管權宜措施（如逕由上層審閱人

員核槁），不得因承辦人員或某層級審閱者公出、開會或

差假而延誤公文。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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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局將不定期派員抽查人員勤惰管理及辦公秩序，並實地

檢視是否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 2011-12-01
15:14:07


